附件3               

住房租赁资金监管系统对接承诺书
雄安新区住房管理中心

本银行就参与雄安新区住房租赁资金监管银行征集，相关住房租赁资金监管系统对接事宜，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对接目标

本银行承诺按照贵中心发布的住房租赁资金监管系统技术标准和对接要求，完成与雄安新区住房租赁信息化服务平台的系统对接，实现监管账户信息共享、资金交易数据实时传输、业务流程线上协同等功能，保障资金监管工作高效、顺畅开展。

二、对接时间

本银行承诺于2026年3月15日前完成全部系统开发、测试及上线对接工作，确保系统正常运行后，开具《住房租赁资金监管系统技术要求证明》，提请贵中心验收。
三、技术保障

1.本银行将组建专业的技术团队负责系统对接工作，团队成员具备相应的技术资质和项目经验，保障对接工作的专业性和时效性；

2.系统对接过程中，严格遵守数据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及贵中心的数据管理要求，建立数据加密、身份认证、访问控制等安全机制，确保监管数据的安全性、完整性和保密性；

3.对接完成后，本银行将建立系统日常运维机制，安排专人负责系统的运行监控、故障排查和升级优化，保障系统长期稳定运行，及时响应贵中心及住房租赁企业的系统使用需求。

四、责任承担
如本银行未按本承诺书约定的时间完成系统对接，或对接后的系统不符合技术标准、无法正常运行，导致影响住房租赁资金监管工作开展的，本银行愿意承担以下责任：

1.限期整改，直至满足对接要求；

2.限期整改未完成的，视为本次住房租赁资金监管报名无效。
本承诺书自加盖银行公章之日起生效，对本银行具有法律约束力。

申请银行（公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